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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人利益是市民社会中个人生活的出发点

政治革命解放了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摆脱了国家

共同体，变成一种独立性的存在，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

产基础上的存在。市民社会中私有制的确立，使个人从
国家整体中解放出来，成为有各种私人利益要求的“特
殊的个体”，成为“利己的人”。这样，追求私人利益就
成为每个“利己的人”的生活出发点。追逐和实现自己
的私人利益是每一个人为了保证生存和谋求发展，在日

常生活当中必须从事和选择的最基本和最现实的活动。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每个人有特殊的私人利益。
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人们所进行的物
质生产都是为了达到私人利益的满足。
马克思也一再强调，不论是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

还是私人利益本身，都受到既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

的约束。马克思指出自己是个人的出发点，不过这个自
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内的自己。人们在生
产活动当中，通过日常的沟通、交流以及物质交往，创
造了个人所生存的社会，这个社会同时也就成了个体实

现自己利益的必然形式。同样，每个特殊个体所追求的
具体而又现实的私人利益是个人在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

下，通过自己的私人实践活动，借助于社会所提供的手

段和条件实现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种私人利益受

到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私人利益并不能由独立的私
人来完成，而是由众多独立的私人共同创造的周边环境，

即社会所决定，单个人连维持生活都非常困难，何况还

要追求不同的欲望和利益，他们只有联合起来，共同创

造条件和手段并共享这些条件和手段，才能保证各自利

益的实现，任何个人利益都不能以自己为转移，社会条

件决定个人利益。私人利益的实现需要 “特殊的个体”

主观上的努力和奋斗，但是，其实现更离不开社会提供

的客观条件和手段。借助于社会提供的手段和条件，也
就意味着需要依赖于社会中的其他人，需要在与他人的

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中来实现各自的私人利益。每个人
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成为别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

段; 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当成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

才能成为为他的存在; 每个人同时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手段和目的是互为前提的，成为别人的手段才能实现自

己的目的，把自我当成目的才能成为别人的手段。因此，
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表面上看都在为另一个人服务，实

质上真正的目的都是为自己服务，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

都彼此互为利用、互为手段。每个人的私人利益都不是
由本人自己独立实现的，而是在彼此联系中互相借助他

人来实现的，并且他人的私人利益的实现和自己私人利

益的实现是同一过程。

二、国家公共利益及公共利益的现实性、虚伪性

在市民社会中，不同“特殊的个体”之间的私人利
益的实现是互为前提的，而且，私人利益的多样化为各

种私人利益的彼此实现创造了可能。同时，公共利益
( 马克思有时也用“共同利益”、“普遍利益”概念来指
称公共利益) 也就在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产生。马克思
强调，公共利益或者普遍利益的公共性来源于个人的独

立性，个人的独立性通过交换的普遍形式产生一般性，

公共利益是保持各自独立性的需要。所以，从这个方面
讲，公共利益就是具有社会存在属性的人在彼此追求自

己的私人利益并彼此获得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
虽然说各种私人利益的实现要彼此互为前提，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必然要求避免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斗争。私人利益实现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与彼此互
为前提并不矛盾。为了避免矛盾和冲突的升级以至于毁
灭整个社会，在彼此追求私人利益过程中产生的公共利

益必然依附于一定的共同体，并由共同体来代表和实现，

以此来缓和、调节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这样，共同体
所代表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它所从事的活动就是公共

活动，活动的领域就是公共领域。从这个角度说，公共
利益又是对私人利益冲突的解决。
在现代社会，国家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马克思曾

经指出，国家代表公共利益，同时，还建筑在公共利益

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之上，起着调节二者矛盾的作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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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调节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矛盾的最好手段还是国家共

同体。国家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试图
解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各种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的。
作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只有国家通过采

取各种行政措施和宏观调控政策等一系列公共措施才能

暂时地缓解和调节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恩格斯也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论述了国家共同
体思想。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于国家的思想基本一致。
恩格斯强调了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历史条件就
是各种阶级矛盾和利益矛盾的产生及社会冲突的加剧。
国家产生的背景就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需要国

家这种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对立面的冲突，

来保持人类生活的秩序，来保障本民族整体利益不受外

力侵害。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国家产生的历史进步性，
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指出公共领域目前只能由

国家来代表。虽然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天生具有同社会
相异化的力量，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具有不可替

代性。国家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解决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能够凌驾社会之上，就是因为国家

可以依靠行政权力行使自己的职能并发挥作用。但是，
国家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双重属性使其所代表的

公共利益表现出现实性和虚幻性。马克思认为，国家所
代表和实现的公共利益的现实性主要体现在: 社会冲突

的解决、社会稳定的持续维护、以公共利益的形式来调
节公私之间及各种共同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这也是社会
所有个人谋求生存、追求发展、和谐共处的需要，国家
共同体的存在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另外，马克思也没
忘记国家的阶级属性，没有忘记国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

位于社会之上的完美的执法者，国家没有摆脱各阶级之

间利益的纠葛。国家是双重利益的代表并不矛盾。国家
共同体在代表人类公共利益的同时，无疑还代表统治阶

级的利益，因为国家的实质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维

护和实现本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相对于处于被统治地
位的阶级来说，国家代表的公共利益并没有把被统治阶

级包括进去，是虚幻和不真实的。当今社会，国家的作
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国家社会化趋势加强，就需要

国家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虽然资产阶级统治者在

宣传执政纲领时也迫于民众的压力向民众倾斜，尽量保

持公正、民主，但是，一旦发生阶级矛盾和重大利益冲
突，国家保护的还会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利益，国家

的代表公共利益的虚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无法避免。

马克思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国

家政权回归社会，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在自由人联
合体，国家消亡，阶级对立消失，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将实现同一，公共利益的虚幻性彻底得到解决。

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没有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

离之前，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分离也是不可能的。只
有私人领域以及相应的私人利益从共同体中分离开来之

后，才会产生与之相对的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
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相互依存和相互矛盾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造成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关系的原

因不是自然分工，而是由基于社会关系形成的分工。分
工造成的普遍结果是形成了单个人的利益，但是，同时

也意味着单独的个人不可能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实现自

己所有的利益。所以，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要相互依存，
矛盾是必然的，依存是必需的。社会中的个人分别处在
不同的共同体之中并维护本共同体的利益，就会出现共

同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同一共同体之中，个人为了维护
自己的利益，就会出现共同体内部个人之间的公共利益

和私人利益之争。在分析了分工是形成私人利益和公共
利益矛盾关系的根本原因之后，马克思认为消灭分工就

是解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矛盾关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当分工还不是自由和自愿的、还
带有强制性时，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要获得

缓解和调节还必须依靠国家共同体。
同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又是相互依存的关

系。“特殊的个体”在追求各自的私人利益过程中，必
然产生公共利益。没有私人领域和私人利益的独立，就
没有相应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依附于各自
独立的“特殊的个体”，具有局限性。公共利益在解决
私人利益的对立、矛盾和冲突过程中超越了 “特殊个
体”和私人利益的局限性。如果私人利益不受公共利益
的限制，人们在相互追逐私人利益过程中就会导致普遍

的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就难以继续下去。
所以，公共利益在限制私人利益的同时，也在保障着私

人利益的实现。总之，私人利益是公共利益产生的前提，
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并依附于国家来保证私人利益

的实现。二者在相互矛盾及相互依存中保障社会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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